附件3

汕头市设定的证明事项保留清单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办事指南

	1
	建筑施工特殊作业证明
	申请中午和夜间连续建筑施工作业
	《汕头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汕头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9 号公布）

第二十三条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除抢修、抢险作业外，禁止在中午和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因浇灌混凝土不宜留施工缝的作业和为保证工程质量需要的冲孔、钻孔桩成型及其他特殊情况，确需在中午和夜间连续施工作业的，须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证明，报经原审批的环保部门批准并提前公告附近居民。
	汕头市、 县（区）生态环境部门
	施工单位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施工单位在建筑施工作业时，确需在中午和夜间连续施工的，应在向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申请前，向施工单位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建筑施工特殊作业申请表》中开具证明并加盖公章。

	2
	三年内无重大以 上交通事故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记录
	申请办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汕头经济特区出租汽车客运条例》（汕头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2 号公布）

第二十五条 申请办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身体健康，男性年龄不超过六十周岁女性年龄不超过五十五周岁；

（二）具有特区公安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有三年以上驾龄

（三）经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合格；

（四）三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事故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记录；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


	汕头市公安部门
	申请人可到汕头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开具三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事故且负同等以上责任记录的证明材料。




